
（上接B10版）

5

、 登记时间

:2016

年

5

月

6

日

(

星期五

)10:00~ 16:30

6

、 登记方式

:

以上文件应以专人送达、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7

、 联系方式

地址

: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

25

号辅仁大厦

9

楼

电话

:0371-60107778

传真

:0371-60107755

联系人

:

孙佩琳 陈婉君

六、 其他事项

1

、 会期半天

,

参加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2

、 出席股东及或授权代理人请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

,

提前到达会议地点办理签到。

特此公告。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6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

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决 议 事 项

表 决 意 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 －－－

２．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 －－－ －－－

（

１

） 交易对方

（

２

） 交易标的

（

３

）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

４

） 交易方式

（

５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６

）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

７

）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

８

） 锁定期安排

（

９

） 盈利预测补偿

（

１０

） 上市地点

（

１１

） 滚存未分配利润归属

（

１２

） 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

１３

）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２

募集配套资金

－－－ －－－ －－－

（

１

）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

２

） 发行方式

（

３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４

）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

５

） 发行数量

（

６

）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

７

） 锁定期安排

（

８

） 上市地点

（

９

）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

１０

） 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及其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 －－－ －－－

（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２

）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３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４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５

）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６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５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向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

约的议案

８

关于制定《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的议案

９

关于制定《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０

关于制定《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１

关于制定《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１２

关于制定《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

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781� � � �证券简称:辅仁药业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辅仁药业

股票代码

: 600781

信息披露义人

:

福州万佳鑫旺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住所

: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街道五四路

162

号新华福广场

1#

、

2#

连体楼

5

层

03

室

-02

通讯地址

: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街道五四路

162

号新华福广场

1#21

层

1415

股份变动性质

:

增加

签署日期

:2016

年

4

月

25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辅仁

药业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辅

仁药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商务部审查、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

信息义务披露人 指 福州万佳鑫旺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市公司

／

辅仁药业 指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辅仁集团 指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开药集团 指 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平嘉鑫元 指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津诚豫药 指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佳鑫旺 指 福州万佳鑫旺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鼎亮开耀 指 上海鼎亮开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克瑞特 指 北京克瑞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珠峰基石 指 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领军基石 指 深圳市领军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锦城至信 指 成都锦城至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东土大唐 指 深圳市东土大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土泰耀 指 南京东土泰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佩滋投资 指 嘉兴佩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洋基石 指 青岛海洋基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中欧基石 指 深圳市中欧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 指

辅仁集团、平嘉鑫元、津诚豫药、万佳鑫旺、鼎亮开耀、克瑞特、珠峰基石、领军基石、锦城至信、东土

大唐、东土泰耀、佩滋投资、海洋基石、中欧基石、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辅仁药业拟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开封制药 （集团）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信息义务披露人以持有的开药集团

７．８１％

的股权 （对应出资额为

１

，

５９８．１５９４

万元）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导致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超过

５％

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就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福州万佳鑫旺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３７

，

３７０

万元

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街道五四路

１６２

号新华福广场

１＃

、

２＃

连体楼

５

层

０３

室

－０２

主要办公地点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街道五四路

１６２

号新华福广场

１＃２１

层

１４１５

执行事务合伙人 福州正山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刘奇志）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９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５０１０２０９２７０２８７７８

经营范围

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对医药业、医疗业的投资及投资管理；经济贸易信息咨询（不含期货、证

券）；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

刘奇志

性别

:

男

身份证号码

:3526241970********

国籍

:

中国

长期居住地

: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天泉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否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系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辅仁药业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开封制药

(

集团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所致。

为实现上市公司的战略目标以及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

辅仁药业拟向辅仁集团等

14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和

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开药集团

100%

股权。 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30,000

万元

,

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

除上市公司已公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

,

未来

12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继续增持辅仁药业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辅仁药业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

,

信息义务披露人以持有的开药集团

7.81%

的股权

(

对应出资额为

1,598.1594

万元

)

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辅仁药业

36,973,680

股股权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85%(

未考虑配套

融资发行股份数

)

。

二、本次交易方案

(

一

)

发行股份的种类及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二

)

发行股份数量及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上市公司本次购买开药集团

100%

股权

,

评估值为

780,900

万元

,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780,900

万元。发

行股份数量为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现金对价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按发行价

16.50

元

/

股测算

,

上市公司

向作为交易对方的开药集团股东总计发行

453,998,223

股

,

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71.88%

(

未考虑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

)

。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

,

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

,

发行价格将作相应

调整

,

发行股份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

三

)

发行价格、定价原则

根据《重组办法》相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经协商

,

交易各方约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

价依据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16.50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

,

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

,

发行价格将作相应

调整。

(

四

)

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以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

(

五

)

标的资产的估值及定价

根据国融兴华出具的《评估报告》

,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交易标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

最终选取收益

法估值结果作为评估价值。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开药集团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780,900

万元

,

评估增值

533,

915.12

万元

,

评估增值率为

216.17%

。

本次交易参考评估机构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

780,900

万元。

(

六

)

股份锁定安排

交易对方辅仁集团、克瑞特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所获得股份待业绩承

诺完成后再行解锁

,

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转让。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他交易对方本次认购的股份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交易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

一

)

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

年

9

月

22

日开市前

,

上市公司动议筹划本次交易

,

向上交所申请临时停牌。

2015

年

9

月

23

日

,

上市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2015

年

12

月

20

日

,

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预案和相关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

了相关议案的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15

年

12

月

20

日

,

辅仁药业与各交易对方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前述协议签署前

,

辅仁集团股东会作出相关决议

,

同意以辅仁集团所持开药集团

48.26%

股权作价

认购辅仁药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并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相关协议。其他各交易对方

已根据其内部决策权限制度规定

,

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2016

年

4

月

25

日

,

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报告书和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

关联董事回

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16

年

4

月

25

日

,

辅仁药业与各交易对方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前述协议签署前

,

辅仁集团股东会作出相关决议

,

同意以辅仁集

团所持开药集团

48.26%

股权作价认购辅仁药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并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等相关协议。其他各交易对方已根据其内部决策权限制度规定

,

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

二

)

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1

、辅仁药业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具体议案

;

2

、辅仁药业股东大会批准辅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向辅仁药业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

3

、本次交易通过中国商务部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

;

4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未取得上述全部批准及核准前

,

不得实施本次重组方案。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没有与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五、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除双方签署的协议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之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安排。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不存在相关权利限制情况。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辅仁药业股

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根据

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表身份证明文件

;

(

二

)

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三

)

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

四

)

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

五

)

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

六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

(

七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查报告

;

(

八

)

资产评估报告。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

,

供投资者查阅

: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鹿邑县产业集聚区同源路

1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福州万佳鑫旺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

:

福州正山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签字

):

刘奇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福州万佳鑫旺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

:

福州正山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签字

):

刘奇志

年 月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南省鹿邑县

股票简称 辅仁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福州万佳鑫旺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街道五四

路

１６２

号新华福广场

１＃

、

２＃

连体楼

５

层

０３

室

－０２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３６

，

９７３

，

６８０

股 变动比例：

５．８５％

变动后数量：

３６

，

９７３

，

６８０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５．８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备注：除上市公司已公告的重大重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其他继续增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交易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商务部审查、中国证监会核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福州万佳鑫旺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

:

福州正山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签字

):

刘奇志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0781� � � �证券简称:辅仁药业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辅仁药业

股票代码

: 600781

信息披露义人

: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住所

: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智大厦

204

室

-374

通讯地址

: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三号路

45

号红桥职大

18

楼

股份变动性质

:

增加

签署日期

:2016

年

4

月

25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辅仁

药业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辅

仁药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商务部审查、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

信息义务披露人 指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市公司

／

辅仁药业 指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辅仁集团 指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开药集团 指 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平嘉鑫元 指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津诚豫药 指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佳鑫旺 指 福州万佳鑫旺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鼎亮开耀 指 上海鼎亮开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克瑞特 指 北京克瑞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珠峰基石 指 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领军基石 指 深圳市领军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锦城至信 指 成都锦城至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东土大唐 指 深圳市东土大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土泰耀 指 南京东土泰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佩滋投资 指 嘉兴佩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洋基石 指 青岛海洋基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中欧基石 指 深圳市中欧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 指

辅仁集团、平嘉鑫元、津诚豫药、万佳鑫旺、鼎亮开耀、克瑞特、珠峰基石、领军基石、锦城至信、东土大

唐、东土泰耀、佩滋投资、海洋基石、中欧基石、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辅仁药业拟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信息义务披露人以持有的开药集团

１０．４５％

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２

，

１３８．２９１９

万

元）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导致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超过

５％

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就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５３

，

５４９．０６１１７５

万元

注册地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４８２

号创智大厦

２０４

室

－３７４

主要办公地点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三号路

４５

号红桥职大

１８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天津津诚共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庄挺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合伙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１１６０００２３５９０１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２０１０８０９３６１４０７８

组织机构代码

０９３６１４０７－８

经营范围 医药行业相关技术研发与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产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

陈稳进

性别

:

男

身份证号码

:4101031966********

国籍

:

中国

长期居住地

:

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否

在其他公司主要兼职情况

:

深圳市东土盛唐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辅仁药业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开封制药

(

集团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所致。

为实现上市公司的战略目标以及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

辅仁药业拟向辅仁集团等

14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和

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开药集团

100%

股权。 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30,000

万元

,

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

除上市公司已公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

,

未来

12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继续增持辅仁药业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辅仁药业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

,

信息义务披露人以持有的开药集团

10.45%

的股权

(

对应出资额为

2,138.2919

万元

)

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辅仁药业

49,469,734

股股权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7.83%(

未考虑配套

融资发行股份数

)

。

二、本次交易方案

(

一

)

发行股份的种类及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二

)

发行股份数量及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上市公司本次购买开药集团

100%

股权

,

评估值为

780,900

万元

,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780,900

万元。发

行股份数量为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现金对价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按发行价

16.50

元

/

股测算

,

上市公司

向作为交易对方的开药集团股东总计发行

453,998,223

股

,

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71.88%

(

未考虑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

)

。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

,

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

,

发行价格将作相应

调整

,

发行股份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

三

)

发行价格、定价原则

根据《重组办法》相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经协商

,

交易各方约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

价依据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16.50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

,

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

,

发行价格将作相应

调整。

(

四

)

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以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

(

五

)

标的资产的估值及定价

根据国融兴华出具的《评估报告》

,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交易标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

最终选取收益

法估值结果作为评估价值。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开药集团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780,900

万元

,

评估增值

533,

915.12

万元

,

评估增值率为

216.17%

。

本次交易参考评估机构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

780,900

万元。

(

六

)

股份锁定安排

交易对方辅仁集团、克瑞特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所获得股份待业绩承

诺完成后再行解锁

,

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转让。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他交易对方本次认购的股份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交易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

一

)

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

年

9

月

22

日开市前

,

上市公司动议筹划本次交易

,

向上交所申请临时停牌。

2015

年

9

月

23

日

,

上市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2015

年

12

月

20

日

,

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预案和相关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

了相关议案的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15

年

12

月

20

日

,

辅仁药业与各交易对方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前述协议签署前

,

辅仁集团股东会作出相关决议

,

同意以辅仁集团所持开药集团

48.26%

股权作价

认购辅仁药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并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相关协议。其他各交易对方

已根据其内部决策权限制度规定

,

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2016

年

4

月

25

日

,

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报告书和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

关联董事回

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16

年

4

月

25

日

,

辅仁药业与各交易对方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前述协议签署前

,

辅仁集团股东会作出相关决议

,

同意以辅仁集

团所持开药集团

48.26%

股权作价认购辅仁药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并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等相关协议。其他各交易对方已根据其内部决策权限制度规定

,

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

二

)

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1

、辅仁药业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具体议案

;

2

、辅仁药业股东大会批准辅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向辅仁药业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

3

、本次交易通过中国商务部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

;

4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未取得上述全部批准及核准前

,

不得实施本次重组方案。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没有与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五、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除双方签署的协议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之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安排。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不存在相关权利限制情况。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辅仁药业股

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根据

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表身份证明文件

;

(

二

)

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三

)

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

四

)

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

五

)

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

六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

(

七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查报告

;

(

八

)

资产评估报告。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

,

供投资者查阅

: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鹿邑县产业集聚区同源路

1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天津津诚共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签字

):

庄挺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天津津诚共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签字

):

庄挺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南省鹿邑县

股票简称 辅仁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４８２

号创智大

厦

２０４

室

－３７４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４９

，

４６９

，

７３４

股 变动比例：

７．８３％

变动后数量：

４９

，

４６９

，

７３４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７．８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备注：除上市公司已公告的重大重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其他继续增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交易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商务部审查、中国证监会核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天津津诚共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签字

):

庄挺

证券代码:600781� � � �证券简称:辅仁药业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辅仁药业

股票代码

: 600781

信息披露义人

: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中国凤凰大厦

1

栋

19A-08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中国凤凰大厦

1

栋

19A-08

股份变动性质

:

增加

签署日期

:2016

年

4

月

25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辅仁

药业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辅

仁药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商务部审查、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

信息义务披露人 指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市公司

／

辅仁药业 指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辅仁集团 指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开药集团 指 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平嘉鑫元 指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津诚豫药 指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佳鑫旺 指 福州万佳鑫旺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鼎亮开耀 指 上海鼎亮开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克瑞特 指 北京克瑞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珠峰基石 指 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领军基石 指 深圳市领军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锦城至信 指 成都锦城至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东土大唐 指 深圳市东土大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土泰耀 指 南京东土泰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佩滋投资 指 嘉兴佩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洋基石 指 青岛海洋基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中欧基石 指 深圳市中欧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 指

辅仁集团、平嘉鑫元、津诚豫药、万佳鑫旺、鼎亮开耀、克瑞特、珠峰基石、领军基石、锦城至信、东土大

唐、东土泰耀、佩滋投资、海洋基石、中欧基石、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辅仁药业拟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信息义务披露人以持有的开药集团

１０．７２％

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２

，

１９３．８８７５

万

元）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导致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超过

５％

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就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５１

，

３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１９Ａ－０８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１９Ａ－０８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思道科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夏晓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０８１８７８１５６７

经营范围 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产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

夏晓犁

性别

:

男

身份证号码

:4221271980********

国籍

:

中国

长期居住地

:

深圳市福田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

否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系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辅仁药业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开封制药

(

集团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所致。

为实现上市公司的战略目标以及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

辅仁药业拟向辅仁集团等

14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和

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开药集团

100%

股权。 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30,000

万元

,

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

除上市公司已公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

,

未来

12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继续增持辅仁药业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辅仁药业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

,

信息义务披露人以持有的开药集团

10.72%

的股权

(

对应出资额为

2,193.8875

万元

)

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辅仁药业

50,755,947

股股权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8.04%(

未考虑配套

融资发行股份数

)

。

二、本次交易方案

(

一

)

发行股份的种类及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二

)

发行股份数量及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上市公司本次购买开药集团

100%

股权

,

评估值为

780,900

万元

,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780,900

万元。发

行股份数量为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现金对价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价格。按发行价

16.50

元

/

股测算

,

上市公司

向作为交易对方的开药集团股东总计发行

453,998,223

股

,

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71.88%(

未

考虑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

)

。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

,

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

,

发行价格将作相应

调整

,

发行股份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

三

)

发行价格、定价原则

根据《重组办法》相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经协商

,

交易各方约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

依据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16.50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

,

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

,

发行价格将作相应

调整。

(

四

)

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以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

(

五

)

标的资产的估值及定价

根据国融兴华出具的《评估报告》

,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交易标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

最终选取收益法

估值结果作为评估价值。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开药集团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780,900

万元

,

评估增值

533,

915.12

万元

,

评估增值率为

216.17%

。

本次交易参考评估机构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

780,900

万元。

(

六

)

股份锁定安排

交易对方辅仁集团、克瑞特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所获得股份待业绩承

诺完成后再行解锁

,

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转让。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他交易对方本次认购的股份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交易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

一

)

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5

年

9

月

22

日开市前

,

上市公司动议筹划本次交易

,

向上交所申请临时停牌。

2015

年

9

月

23

日

,

上市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2015

年

12

月

20

日

,

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预案和相关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

了相关议案的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15

年

12

月

20

日

,

辅仁药业与各交易对方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前述协议签署前

,

辅仁集团股东会作出相关决议

,

同意以辅仁集团所持开药集团

48.26%

股权作价

认购辅仁药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并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相关协议。其他各交易对方

已根据其内部决策权限制度规定

,

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2016

年

4

月

25

日

,

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本报告书和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

关联董事回

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

,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016

年

4

月

25

日

,

辅仁药业与各交易对方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前述协议签署前

,

辅仁集团股东会作出相关决议

,

同意以辅仁集

团所持开药集团

48.26%

股权作价认购辅仁药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并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等相关协议。其他各交易对方已根据其内部决策权限制度规定

,

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

二

)

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1

、辅仁药业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具体议案

;

2

、辅仁药业股东大会批准辅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向辅仁药业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

3

、本次交易通过中国商务部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

;

4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未取得上述全部批准及核准前

,

不得实施本次重组方案。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没有与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五、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除双方签署的协议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承诺之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安排。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不存在相关权利限制情况。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辅仁药业股票

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根据法

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表身份证明文件

;

(

二

)

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三

)

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

四

)

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

五

)

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

六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

(

七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查报告

;

(

八

)

资产评估报告。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

,

供投资者查阅

: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鹿邑县产业集聚区同源路

1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企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

:

深圳市思道科投资有限公司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签字

):

夏晓犁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

:

深圳市思道科投资有限公司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签字

):

夏晓犁

年 月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南省鹿邑县

股票简称 辅仁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１９Ａ－０８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０

，

７５５

，

９４７

股 变动比例：

８．０４％

变动后数量：

５０

，

７５５

，

９４７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８．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备注：除上市公司已公告的重大重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其他继续增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交易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商务部审查、中国证监会核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

:

深圳市思道科投资有限公司

(

盖章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签字

):

夏晓犁

年 月 日

2016年 4月 27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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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